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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5/2021_2022__E7_A8_8E_E

6_94_B6_E7_A5_A8_E8_c53_85954.htm 税收票证管理办法 (国

税发[1998])32号 1998年3月10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税收票证管

理，保证税收票证和国家税款的安全完整，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税收票证，是指税务机关组织税款、基金

、费用及滞纳金、罚款等各项收入(以下统称税款)时使用的

法定收款和退款凭证。 税收票证既是纳税人实际缴纳税款或

收取退还税款的完税或收款法定证明，也是税务机关实际征

收或退还税款的凭据，又是税务机关进行税收会计和统计核

算的原始凭证以及进行税务检查管理的原始依据。 第三条 负

责印制、领发、使用和保管税收票证的各级税务机关和税务

人员，以及领取和使用税收票证的扣缴义务人、代征代售单

位(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各级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

务局的税收会计主管部门主管税收票证的管理工作。负责印

制、领发税收票证的省级、地(市)级、县级国家税务局和地

方税务局必须配备专职票证管理人员；使用税收票证的各税

务机关的票证管理工作由税收会计负责，扣缴义务人及代征

代售单位(人)必须指定专人负责票证的管理工作。 各级税务

机关票证主管部门和主管人员的主要的主要职责如下：(一)

国家税务总局计划财务司主管全国税收票证管理工作，其主 

要职责： 1．制定和解释全国税收票证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

，并监督其贯彻实施； 2．负责全国统一式样的税收票证的

设计及特种票证的印制和发运工作； 3．组织全国税收票证

检查工作； 4．组织全国税收票证管理工作经验的交流。 (二)



省级税务机关税收票证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 1．根据全国

税收票证管理办法，制定本地区的税收票证管理实施办法及

有关规定，并监督其贯彻实施； 2．负责本级权限范围内的

各种税收票证的印制及本地区税收票证的领发工作； 3．组

织本地区税收票证检查工作； 4．组织本地区税收票证管理

工作经验的交流。 (三)地、市级税务机关税收票证主管部门

的主要职责： 1．监督税收票证各项管理制度的贯彻实施； 2

．负责本地区税收票证的领发工作； 3．组织本地区税收票

证检查工作； 4．组织本地区税收票证管理工作经验的交流

。 (四)县级税务机关税收票证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 1．负责

本地区税收票证的领发工作，保证票证及时供应； 2．指导

和监督下属基层税务机关正确填用和及时结报缴销票证； 3

．对下属基层税务机关结报缴销的票证进行严格的审核； 4

．负责本地区税收票证的盘点工作； 5．组织本级和下属基

层税务机关的税收票证核算工作； 6．组织本地区税收票证

检查工作。 (五)使用税收票证的税务机关票证主管人员的主

要职责： 1、负责本单位税收票证的领发和保管工作，确保

税收票证及时供应和安全存放； 2、指导和监督税务人员、

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代售单位(人)正确填用票证和及时结报缴

销税收票款； 3、对税务人员、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代售单位(

人)结报缴销的票证进行严格的审核； 4、负责本单位税收票

证的盘点和核算工作。 第五条 税收票证种类及其使用范围如

下： 一、税收通用缴款书。纳税人直接向银行缴纳及扣缴义

务人向银行汇总缴纳税款(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出口货

物税收除外)时使用的一种通用缴款凭证。 实现税务与国库计

算机联网的，可由省级税务机关比照税收通用缴款书的项目



内容自行制定联网专用缴款书。 二、出口货物税收专用缴款

书。专门用于纳税人直接向银行缴纳出口货物增值税、消费

税的缴款书，随增值税、消费税附征的税款、费用和滞纳金

及罚款收入等，不得使用本缴款书，应使用“税收通用缴款

书”。本缴款书由国家税务局系统专用。 三、固定资产投资

方向调节税专用缴款书。专门用于纳税直接向银行缴纳固定

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缴款书。 四、税收汇总专用缴款书。

税务机关自收现金税款、以及代售单位(人)代征税款后，向

银行汇总缴款时使用的专用缴款书。汇总缴款时，用本缴款

书或用“税收通用缴款书”，由各地自定。 五、税收通用完

税证。税务机关报和代征单位自收现金税款时使用的一种通

用的收款款凭证。 六、税收定额完税证。税务机关和代征收

屠宰税、临时性经营等流动性零散税收时使用的一种票面印

有固定金额的现金收款凭证。该完税证不得用于征收固定纳

税户的税款，也不得发放给扣缴义务人使用。 七、税收转账

专用完税证。纳税人采用信用卡(或磁卡)、支票和电子结算

等转账结算方式缴纳税款时使用的完税凭证。此凭证仅用于

证明纳税人已完税，不得用于收取现金。该凭证可发给纳税

人开户银行使用。 八、代扣代收税款凭证。税法规定的扣缴

义务人向纳税人扣收税款、费用时使用的一种专用收款凭证

。税务机关委托的代征单位代征税款时不得使用此凭证，应

使用税收通用完税证或定额完税证。 九、税收罚款收据。纳

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发生税务违章行为，由税务机关依法处以

罚款，事后以现金向税务机关缴纳罚款时使用的一种专用收

款凭证。 十、当场处罚罚款收据。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发生

税务违章行为，由税务机关依法处以罚款，并当场以现金向



税务机关执罚人员缴纳罚款时使用的一种专用收款凭证。 十

一、印花税票。在凭证上直接印有固定金额，专门用于征收

印花税税款，并必须粘贴在应税凭证上的一种有价证券。按

其票面金额可分为一角、二角、五角、一元、二元、五元、

拾元、伍拾元和一佰元等。 十二、税收收入退还书。税务机

关依照税法及国家有关规定，将已征收入库的税款从国库退

还给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代售单位及税务机关办理税

收提成时使用的一种退库专用凭证。本退还书由县级或县级

以上税务机关局级领导签发，设立乡(镇)金库的地区，也可

以由其相应的所级税务机关领导按乡(镇)金库的退库范围签

发。本凭证一律由税收会计部门填开。 十三、小额税款退税

凭证。税务机关从自收现金税款中退还限额以下的纳税人多

缴税款时使用的一种专用退款凭证。 十四、列入税收票证管

理的其他凭证及章戳 (一)出口货物完税分割单。出口企业或

市县外贸企业将购进货物再调拨销售给其他出口企业时，凭

原购进货物的“出口货物税收专用缴款书”到当地县级国家

税务局换取的一种出口货物退税专用凭证。此分割单由国家

税务局系统专用。 (二)车船使用税标志。统一粘贴在机动车

辆上专门用于证明车辆已经完税或已经获准免税的一种凭证

。 按标志内容不同分为完税标志和免税标志两种：完税标志

印有“税讫”字样，适用于已缴纳车船使用税和车船使用牌

照税的车辆，以及纳税有用难给予定期减免的车辆；免税标

志印有“免税”字样，适用于税收法规明确规定免征车船使

用税或车船使用牌照税的车辆。 (三)税票调换证。税务机关

进行税收票证检查时，换取纳税人收执的税收完税凭证收据

联时使用的一种证明性完税凭证。 (四)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



节税零税率项目凭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凋节税纳税人发生

纳税义务后，经税务机关核定，其投资项目整体适用零税率

时，由税务机关给纳税人开具的证明其投资项目税率为零的

一种凭证。 (五)纳税保证金收据。税务机关收取纳税保证金

时使用的专用凭证。 (六)印花税票销售凭证。税务机关和代

售单位(人)销售印花税票时使用的专供购买方报销的凭证。 (

七)票证专用章戳。税务机关印制税收票证和征退税款时使用

各种专用章戳，包括税收票证监制章、征税专用章、退库专

用章、印花税收讫专用章等。 税收票证监制章是套印在税收

票证上，用以表明税收票证制定单位和票证印制合法性的一

种章戳。 征税专用章是税务机关办理税收征收和管理业务，

填开和收票证时使用的征税业务专用公章。 退库专用章是税

务机关办理税收退库业务，填开退库凭证时使用的并在国库

预留印鉴的退库业务专用公章。 印花税收讫专用章是采取以

税收完税证或税收缴款书代替贴花缴纳印花税时，加盖在应

税凭证上，用以证明应税凭证已完税的一种专用章戳。 十五

、国家税务总局、省级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规定列入税

收票证管理的其他各种票证及章戳。 第六条 各级税务机关必

须对本办法第五条所列的各种税收票证的设计、印制、领发

、保管、填用、结报缴销、作废、停用、盘点、损失处理、

核算及检查等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管理。其中出口货物税收

专用缴款书和完税分割单、税收通用完税证、税收足额完税

证、税收罚款收据、当场处罚罚款收据、代扣代收税款凭证

、印花税票、税票调换证和退库专用章应视同现金进行严格

管理，并严密核销手续。 第七条 税收票证的设计和印制： 一

、除当场处罚罚款收据由财政部门制定，税务与国库计算机



联网专用缴款书、税收转账专用完税证(其基本项目内容由国

家税务总局确定)和税收定额完税证的式样由各地省级税务机

关自定外，本办法规定的其他税收票证的格式、规格、联次

及各联颜色、用途、项目内容和票证字号的编制方法均由国

家税务总局统一制定；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制定式样的票证各

栏目尺寸、字体规格及计税栏下留多少空行等，自各省级税

务机关自定。 二、出口货物税收专用缴款书和完税分割单、

印花税票、以及需要由国家税务总局印制的票证由国家税务

总局负责印制，当场处罚罚款收据向省级财政部门领取，其

他各种税收票证均由省级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严格按照

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式样和要求集中统一印制。各负责票证

印制的税务机关应选择具备安全和保密条件的印刷厂承印票

证。 三、所有分联式票证各联的右上角字号上方，都必须印

有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的机构区别标记“国”字和“地

”字。 四、凡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制定式样的各种税收票证(

印花税票除外)，都必须在各种票证的规定联次的台头中央套

印税收票证监制章。监制章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制发样章下

发各省级税务机关使用。 五、征税专用章、退库专用章和印

花税收讫专用章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制定式样，其刻制权限

由各省级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自定，但不得下放到所级

税务机关。各级税务机关刻制的征税专用章和退库专用章都

必须在省级税务机关留底归档备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